阳新县市场监管局信用修复办事指南

为规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工作，鼓励违法失信当事人主动纠正违法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重塑良好信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根据《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国市监信规〔2021〕3号）有关规定，阳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了信用修复工作指南如下：
一、信用修复的定义
   信用修复是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规定的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当事人依法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恢复个体工商户正常记载状态、提前移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提前停止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行政处罚等相关信息，并依法解除相关管理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将信用修复信息与有关部门共享。
二、信用修复的对象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信用修复的对象包括受到市场监管部门行政处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被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的当事人。
三、信用修复的条件

（一）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被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信用修复的条件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信用修复：
（1）补报未报年份年度报告并公示；
（2）已经履行即时信息公示义务；
（3）已经更正其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公示信息；
（4）依法办理住所或者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或者当事人提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可以重新取得联系。
（二）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信用修复的条件
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满一年，且符合下列情形的，可以申请信用修复：
（1）已经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中规定的义务；
（2）已经主动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
（3）未再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较重行政处罚。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实施相应管理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不得申请提前移出。
（三）行政处罚公示信息信用修复的条件
一般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满六个月 ，其中食品、药品、特种设备领域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满一年，且符合下列情形的，可以申请信用修复：
（1）已经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中规定的义务；
（2）已经主动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
（3）未因同一类违法行为再次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
（4）未在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中。
四、信用修复的途径

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申请有两种途径，一是线上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进行网上申请；二是线下可以前往作出列异、列严、行政处罚决定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现场申请。
（一）线下信用修复申请指南
1.线下可以前往作出列异、列严、行政处罚决定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现场申请（异常名录移出前往辖区市场监管所受理）。
2.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1）信用修复申请表（格式样本见附件1）；
（2）守信承诺书（格式样本见附件2）；
（3）已履行法定义务、纠正违法行为的相关佐证材料；
（4）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5）修复行政处罚决定公示还应该提供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3）、行政处罚决定书、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罚没款收据等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以及其他相关佐证材料。
（二）线上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申请信用修复操作指南（暂只支持修复经营异常（状态）名录））
   一、登录填报页面
方式一：

进入国家公示系统，点击【企业信息填报】，跳转后点击下方【湖北】，进入页面再点击飘窗，进入填报登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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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二：填报页面链接

https://scjg.hubei.gov.cn/hbzhscjg/sysdata/public/login/xyjglogin.html

[image: image4.png]8 MItEEETHREEARS TS





二、申请修复、提交材料

①用户从公示系统进入信用修复首页，点击相应的修复“申请”按钮[image: imag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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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点击上传“履行法定义务、违法行为的相关材料”附件，其他附件为选择上传，带*号的为必须上传或者必须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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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必传或必填项上传或填报完成后，可点击“点击查看上传文件”检查自己是否上传成功，也可以删除上传文件重新上传，都检查完毕后点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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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初次进入提交页面提交申请按钮为禁用，可点击的条件为“信用修复申请书”和“守信承诺书”签章完毕且“我已悉知并确认上述文件电子签章并同意签署上述守信承诺书以及信用修复申请书”单选框在选择状态下才可点击“提交申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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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点击“电子签章”按钮，弹出一个二维码，使用微信或支付宝小程序“电子营业执照扫码签章”签章完成后，点击“关闭按钮”即可。 

⑥点击提交申请按钮，提示操作成功后企业申请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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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用修复的受理和决定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予以受理，并告知当事人。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采取网上核实、书面核实、实地核实等方式，对当事人履行法定义务、纠正违法行为等情况进行核实，并依据《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作出信用修复决定，可以通过书面、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网络等方式告知当事人。

附件：1.信用修复申请书；
2.守信承诺书；

3.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
联系方式：0714-7334697
附件1

信用修复申请书
	基本情况
	当    事    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姓名及身份证件号码
	

	
	住  所（经营场所）
	

	
	联系电话
	

	
	登记/发证机关
	

	申请信用修复的事项
	□经营异常名录□个体工商户经营异常状态□行政处罚信息

□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决定文书号
	 
	决定日期
	

	申请事实和理由
	

	申请单位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签字：

                单位（公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须知：1、申请人对本申请书所填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2、本申请书所有内容均为必填项，其中，“申请信用修复的事项”为可选项，可视情况单选或者多选。

3、“申请事实和理由”应当详细说明履行法定义务、纠正违法行为、已经主动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的相关情况，如表格不够，可另附页。

4、申请单位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申请单位为自然人或者个体工商户的，签字即可。
附件2

 守 信 承 诺 书

                         郑重承诺：

将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守法经营，加强诚信自律，强化内部管理。自觉履行社会责任，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自觉接受政府、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监督。

同意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本承诺书。

承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自然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
申 请 人 ：                                                                           
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 ：                                                          
委托事项及权限 ：办理                            （企业或机构名称）的                            事项，具体权限：

□ 1.提交相关材料。

□ 2.签收相关的文书。

□ 3.配合市场监管部门的住所（经营场所）的核查。

□ 4.其他                                                   
指定或者委托的有效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或者经办人信息
	签    字：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具体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粘贴处）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签名并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